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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位回应质疑应做到“ 三思”而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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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珂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

刘铁男涉嫌严重违纪，目前正接受
组织调查。去年12月，知名媒体人、

《 财经》 杂志副主编罗昌平在微博
上实名举报时任国家发改委副主
任、国家能源局局长的刘铁男学历
造假等三方面问题，国家能源局当
天快速做出回应，称举报内容纯属
污蔑。

（ 据新华网）
姑且不论刘铁男同志涉嫌严重

违纪是否属实问题，笔者把“ 着眼

点”落在了“ 当天”和“ 纯属污蔑”
两个关键词上。为何在涉及自己部
门领导时，涉事单位就能迅速做出
反应，在“ 当天”就能给出斩钉截铁
的答案———“ 纯属污蔑”。

任何事情都必须建立在“ 实际”
的基础上，罗昌平反映的问题是学历
造假、官商勾结、包养情妇三个方面，
其中任何一个方面都必须通过严密
的调查，有充分的证据支撑才能得出
结论，不可能因为该同志平时在单位
作风正、工作认真、群众威望高、很有
领导才能等就“ 以此及彼” 推出结

论。所以，涉事单位在调查之前指出
质疑“ 证据不足”，或“ 有待查实”可
以，但迅速就给出“ 纯属污蔑”的结
论是极不负责任的表现。

笔者认为，任何单位在回应“ 质
疑”时，都应做到“ 三思”而后行。

思质疑事件的“ 原因”。涉事单
位要思考清楚为什么有人质疑，是出
于恶意还是善意？质疑的依据是什
么，凭空捏造还是有真凭实据？理清
事情的脉络。如果确实没办法在短时
间内理清，要敢于面对群众、媒体说
明该事件暂时不能定论的原因，调查

到了哪个阶段，还需要多长时间。
思单位的“ 责任”。政府是人民

的政府，单位也是人民的单位，单位
回应事件时，有责任向人民群众阐
述清楚实事、陈述清楚事件的来龙
去脉，有责任解答人民群众、媒体的
合理质询。

思单位言行的“ 后果”。单位作
出了回应，就要为自己的言行承担

“ 后果”，不能以保护单位名誉、保
护领导声誉为借口，而胡乱作答、敷
衍了事，如果单位作答与事实不符
应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

□朱永华
今年5月8日，在郑州工作的新

乡籍王先生到郑州一家宾馆住宿，
受到警方盘查，王先生被告知他系
重点监控对象，在传唤到派出所对
其进行信息采集备案后才放行。王
先生表示：“ 我从来没有受过任何处
理，说我是刑满释放人员，我自己咋
不知道？”

（ 据《 大河报》）
公安部门将公民的身份及违法

信息错误录入，给公民的工作、学
习、生活带来一定的不便。在核实情
况后，除了向被“ 冤屈”公民表示道
歉之外，就应当及时进行修正，而
且，属于人为故意原因造成的录入
错误，还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

并进行相应的补偿或赔偿。
郑州的王先生在正常出差入住

宾馆，却因新乡警方将其信息误录
为“ 刑满释放人员”而遭到出差所
在地警方的盘查，在要求新乡警方
纠正其误录行为时，却被一位警官
要求其“ 自证清白”，这种不负责
任或是推诿的行为其实是非常错
误的。

我们都知道，公民的私有财产
和个人权益受法律保护，国家没有
任何一项法律规定公民有“ 自证清
白”的义务，非但如此，按照新刑诉
法解释规定，“ 自证其罪” 都不能
作为法庭定案的依据，这也意味
着，除非公民个人在某些特殊需要
的情况下，主动为自己证明清白，

任何部门或个人无权要求公民个
人“ 自证清白”，即使公民有违法
犯罪嫌疑，公安机关在没有法院明
确判决的情况下，公民的身份也应
当是“ 清白”的。

实际上，政府部门包括公安司
法机关，在工作中时常因自己本
身的一些失误或错误，给公民带
来一些不便甚至伤害，在发现问
题后，不是用主动纠正的态度来
应对，而常常把责任推给无辜的
群众个人，这不仅是服务意识的
缺失，更是对公民个人权益的一
种藐视，更说明我们政府部门的作
风与人民群众的希望预期还存在相
当大的差距。

其实，政府部门，尤其是直接服

务人民群众的窗口单位，包括公安
机关的基层派出所，出现某些小的
失误甚至错误，在所难免，群众也完
全能够理解。一旦发现主动纠正并
向群众表示歉意，不仅不会影响政
府部门的“ 窗口形象”，这种务实和
真诚的态度反而更能赢得群众的信
任和支持。

相反，明知是自己的问题和错
误，还把责任推给群众个人，甚至
故意遮掩或刁难群众，这种懒政行
为不但脱离群众，为制度所不允
许，久而久之，更会让群众对政府
部门失去信心。因此，相关部门有
必要从这些“ 小事”抓起，让政府
部门转变作风的实效为群众所看得
见、摸得着。

□盛翔
5月7日，湖北省洪湖市1000多

名教师停课在政府大楼前陈情，认
为工资太低。一位老师称，很多工
作二三十年的高级老师每月工资
仅2000多元。市长夏锡璠低姿态向
教师们坦承家底，称穷人难当家，
自己每月卡上的工资也只有2440
元。但是，对于座谈会上市长和财
政局局长给出的数据，很多老师并
不买账。

（ 据新华网）
堂堂一市之长，每月工资卡上

的钱只有2440元，这的确有些出乎
公众预料。我相信，这个数据应该是
没有问题的，市长晒出的低工资大
概不至于撒谎；只不过，市长为了平
息教师对低工资的抱怨而晒出自己
的低工资，并没有真正平息教师们的
怒火：一来，每个月打到卡上的工资
和“ 富丽堂皇”的教育局大楼，两者
的鲜明对比触动着他们的神经；二
来，账面上一样的低工资本质上却不
一样，要不然，“ 为什么他们穿得就
像干部，我们穿得还是像农民？”

“ 富丽堂皇”的教育局大楼与
相形见绌的学校教学楼，这在很多
地方都是“ 再穷不能穷干部”的常
态。“ 大楼建设经费来源于老一中和
老教育局大楼卖给开发商所得的资
金，没有占用财政一分钱，也没有花
费老师一分钱”，这样的解释其实是
经不起质疑的：为什么卖地的钱不
能用来改善一线教学条件与一线教
师待遇，却首先用来盖教育局大楼
呢？无非还是“ 掌勺者自肥”，有钱
了首先满足内部福利。

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教师们

坚信官员的低工资与教师的低工
资，含义是完全不一样的。要想真正
说服为低工资而停课陈情的教师，
就不应该只是晒工资，而应该直接
晒财产，那才是真正有说服力的。因
为，低工资与低财产并不是同一回
事；前者只是表面现象，后者才是背

后本质。
从教师为低工资停课陈情到市

长晒工资诉穷的互动里，我们还意
外发现，原来官员财产公开制度不
只是反腐败的必须，也是平复我们
为金钱而躁动的公众情绪以及受迫
害心理的利器。想想看，如果市长的

工资和财产都一直公开在那里，还
会 有 这 一 次 的 教 师 停 课 陈 情 吗 ？
———市长也就那样，教师哪还会有
那么多的抱怨与不平呢？某种意义
上，在当下这个为了金钱而充满戾
气的年代，官员财产公开也许是一
剂最好的安慰剂。

□刘昌海
与深圳市民息息相关的控烟条

例将要作出修订，其中涉及罚款金额
的大幅度调整，在禁烟区吸烟而且不
听劝阻的，由目前罚款20元提高到
500元，禁烟场所控烟不力由原来的
500至3000元提高到3万元。

（ 据中国新闻网）
有人对此条例实效表示担心，因

为执法未必能够严格。不过，加大惩
罚力度和执法必严并不互相排斥，如
果新控烟条例施行之后，辅之以严格
执法，控烟效果同样值得我们期待。

记得当时反对“ 醉驾入刑”者最
重要的理由之一，就是打击酒驾“ 不
在于加重规定而在于执行力”。但事
实证明，国家对酒驾的治理是成功
的，反对者诸如“ 执法不严”、“ 监狱
爆棚”、“ 大量公务员丢掉公职”等
担心纯属杞人忧天。

深圳之所以再一次对控烟条例进
行修改，已经说明了对控烟的高度重
视。我们有理由相信，接下来的执法力
度只会加大，而不会原地踏步。而“ 12
个执法部门”从另一个角度讲也是好
事，因为这说明将来有足够的执法人
员，有力量开展大范围的执法活动。

其实只要执法标准统一，“ 多龙
治水”并不会影响执法效果。市民和
媒体不妨把对执行力的担心转化为
对相关部门执行情况的监督，这才是
更现实、更理智的做法。

□林萧
11日广东惠州市博罗县3名初

中生手牵手救落水同伴，却不幸滑入
江中致5人溺亡一事引发网友唏嘘。
近日，有网友翻出央视少儿频道去年
一则动画公益广告，指责其“ 见义勇
为人人夸”的内容有误导之嫌，其中
小猴子手牵手拯救落水小猪的内容
更是与博罗县这起悲剧场景惊人相
似。 （ 据《 新快报》）

通过猴子救小猪宣传见义勇为
的精神本无不妥，但小猪掉进河里
后，小猴子采取手牵手的方式去施
救，这样的方式却容易构成误导。就
目前来说，虽然不能百分百断定初中
生溺亡是受到了央视公益广告的影
响，但这则广告暴露出来的问题却真
实存在，这无法忽视。

据报道，该广告是系列公益广告
的一部分，其功能为“ 传播文明、弘
扬美德、宣正能量”。并宣称，这组公
益广告除了在CCTV合作首播，也在
全国300余家省市电视台联合播出，

“ 获得了广泛好评”。有网友证实，该
公益广告在央视少儿频道播了一年，
受众面之广，形成的潜在误导群体恐
怕相当庞大。

事实上，不仅仅是少儿公益广
告，各种公益广告的制作、播出过程
中都需要严肃认真，比如宣传见义勇
为、如何应对突发事件等公益广告，
无论是少年儿童还是成年人，观看公
益广告后都有可能从中模仿，一旦操
作失误就有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因
此，无论是制作方还是播出方，都需
要将科学严谨放在第一位。同时，在
此过程中多征求专家、公众的意见和
建议，力争使公益广告更完美。

市长晒工资诉穷为何难获认同？

公民如何自证“ 非重点监控对象”？

公益广告
需要科学严谨

提高罚款额度
未尝不是禁烟的良策

陶小莫 绘


